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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一拨，聊一聊，温岭热点尽在“掌”握 热线 86901890

为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改革，促进离婚案件多
元化解，2019年3月，市人民法院在离婚案件中试
行“死亡婚姻”量化测评，辅助法官判断涉案婚姻
是否属于“感情确已破裂”。
早在 2018年底，法院就开始制定评价项目，

结合离婚纠纷审判实践，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
离婚原因、双方现状、和好可能、法定情节等6个
方面 44种具体情况进行划分，并根据对婚姻的影
响程度进行评分，分值与“死亡婚姻”可能性呈正
比。
例如，婚姻基础中的感情基础分为自由恋爱、

经人介绍、包办或买卖婚姻等，分别给予0～10分
不等；婚后感情分为时好时坏、前期较好后期不
好、前期一般后期不好、一直不好等，分别给予

5～20分不等；夫妻双方现状根据相应情形，分别
给予5～20分不等。
为确保量化测评科学合理，法院充分考量第三

方评价意见，由五方代表分别进行评价计分，并按
照参考比例计算最终得分。测评主体包括男女双方
亲友或村居干部、辖区妇联代表、专职家事调解
员、心理医生或法官。根据案件量化得分结算情
况，测评总分为100分，超过60分的推定为“死亡
婚姻”。
同时，法官将结合测评情况、夫妻双方冷静期

表现及具体审理情况，及时针对子女抚养权、抚养
费、夫妻共同财产等内容开展调解工作，并考虑在
第一次起诉时判决离婚。
据介绍，“死亡婚姻”量化测评主要用于复杂

离婚纠纷，特别是双方对于感情是否破裂存在较大
争议、矛盾较为突出、当事人性格较为偏执等离婚
纠纷。

2019年，市人民法院共对 10件离婚案件开展
测评，其中 5桩婚姻被评为“死亡婚姻”，第一次
起诉即判决离婚，判决后无一例上诉。去年，又有
5桩婚姻被评为“死亡婚姻”。同时，也有经测评
为婚姻未死亡的。
法官称，对复杂离婚纠纷进行测评打分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让村居干部、辖区人
大代表、妇联代表、专职家事调解员等参与调解，
反复调解的过程中能让双方的情绪得到充分释放，
找到症结所在，更能做到案结事了，起到良好的社
会效果。

试行2年，10桩婚姻被评为死亡

记者 赵云

每一桩婚姻，都应该被尊重。对于
每一起离婚纠纷，法院始终秉持先挽救
的做法，分流到家事调解室调解，给予
双方3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这让一时冲
动闹情绪的夫妻，有了一个缓和的时
间。矛盾过后，两人自然能和好。
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婚姻亮

起了红灯，双方矛盾无法调和，破镜难
以重圆。一方提出离婚，另一方虽无力
挽回美好婚姻，但出于各种考虑就是不
肯离婚。聚时水到渠成，散时却牵扯着
千丝万缕。
正如民法典规定的：如果感情确已

破裂，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一段
名存实亡的婚姻，应该允许它早点结
束，这对男女双方而言，都是一种解
脱。这时，当断则断。
如何判断一桩婚姻已死亡？一直以

来，没有相关的量化标准。市人民法院
自创婚姻量化测评表，邀请多方人员对
问题婚姻作出测评，测评结果作为法院
依法审理案件的有效参考。测评之下，
多桩婚姻被判断为“死亡婚姻”，最终法
院判处准予两人离婚。
另一方面，每段婚姻中都包含着两

人多年的付出，以不平和的方式结束，
难免有一方心结难解。婚姻量化测评
前，多方人员对双方进行调解，双方在
多次调解中将情绪完全释放，更有利于
案结事了。
在走好司法程序的同时，法院推出

“死亡婚姻”测评，为当事人解郁结解难
题，无疑是司法为民的一种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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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背后
是司法为民的温情

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否准
予离婚的标准
（一）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

诉讼请求的情形：
1.第一次起诉离婚，被告表示不同意

离婚，没有原则性矛盾，夫妻感情尚未完
全破裂的；
2.正在下岗待业的职工，对方因另一

方下岗，经济困难第一次起诉离婚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

的，应准予离婚：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的；
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5.一方被宣告失踪的；
6.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的，

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
行为，且难以治愈的；
7.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

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
8.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

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
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
病，久治不愈的；
9.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

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
10.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

活，无和好可能的；
11.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

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
立起夫妻感情的；
12.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分居满

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
13.一方与他人通奸、同居，经教育仍

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
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批
评教育、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
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
的；
14.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

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
15.被诉方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故不到

庭，且没有提出书面答辩意见，经依法缺
席开庭审理，请求方离婚态度坚决，可以
判决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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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
判案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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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或者不离，夫妻双方各自坚持。两人的情况，没有民法典中规定的五种准予离婚的情形。判不判离，要视双方
感情是否已破裂。
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婚姻是否确已死亡，判断起来并不容易。有时，夫妻大吵大闹，并不一定意味着感情确已破

裂；有时，夫妻虽然不吵不闹，但是双方的心已经死了。
市人民法院推出“死亡婚姻”量化测评，邀请多方进行测评，总分100分，得分超过60分即为“死亡婚姻”，测

评结果为法院依法审理案件提供有效参考。目前，已有多对夫妻经量化测评，他们的婚姻被判断为“死亡婚姻”，一
方第一次起诉后就被判决离婚。

潘先生是个 70后，妻子江女士比他小几岁。
两人经人介绍认识，于 2002年登记结婚。第二年
上半年，女儿出生；2008年，儿子出生。然而，
他们的婚姻生活过得并不幸福。

2019年6月，潘先生向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潘先生称，结婚后，两人性格不合，经常发生
争吵。后来，双方感情不断恶化，自 2012年开
始，双方一直处于分居状态。
为了挽救双方的婚姻，法院将此案分流到家事

调解室调解，并给予双方3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调
解时，潘先生铁了心要离婚，而江女士始终不同意
离婚。离婚冷静期内，潘先生多次跑到法院，希望

法院尽快受理此案。
去年3月，法院受理了此案。得知立案后，江

女士跑到法院，情绪非常激动，“扑通”一声跪在
承办法官面前，询问该怎么办。江女士称，她怀疑
潘先生外面有人了，所以坚决要离婚。
开庭前，法院组织双方再次调解。潘先生态度

坚决，否认出轨，他说，江女士很容易激动，一遇
到问题就寻死觅活，经常做出极端的举动。2003
年，两人发生争吵，江女士不顾肚子里孩子的安
危，故意跑到马路中间，进而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女

儿早产。
江女士特别激动，说话时都在发抖。她反驳，

对方所说的她当时不顾孩子安危的问题并不属实，
夫妻俩感情也尚未破裂。
潘先生说，女儿早产后，他们经人劝解，继续

生活在一起，但夫妻关系已有裂痕，双方除了矛盾
争吵，毫无感情可言，因此长期分居。
江女士不赞同长期分居的说法。她说，两人曾

住在一起，疫情期间，潘先生还买菜送给她。潘先
生反驳，两人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分房睡的；菜是
买给女儿的，并不是买给她的。
调解再次失败。

他坚持要离，她坚决不同意

法院联系双方村居干部、辖区人大代表、妇联
代表、专职家事调解员等一起参与调解，仍是未
果。开庭时，村居干部、辖区人大代表等参与旁
听。
开庭过程中，潘先生的离婚诉请非常明确，江

女士反复说她不同意离婚。法官询问她，双方感情
出现了裂痕，接下来怎么修复让双方和好？对此，
江女士说不上来。鉴于案情复杂，法庭没有当庭宣
判。
根据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

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
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
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其他导致夫妻感
情破裂的情形。
潘先生和江女士的情况，不符合上述五种情

形，他们的感情是否已破裂？法院决定采用“死亡
婚姻”量化测评。测评人员为上述村居干部、辖区
人大代表等，通过参与调解和旁听等，他们对两人
的婚姻状况有了较详细的了解。
测评分数高于60分的，即为“死亡婚姻”。十

多位测评人员打出的分数均在 60分以上，有的打
出的分数甚至高出 80分。测评结果显示，两人的

婚姻已死亡。
得知测评结果后，江女士终于释怀。
潘先生的诉求，除了判处离婚，还有儿子

归他抚养，女儿归江女士抚养，抚养费各自承
担。
江女士提出，儿子由其抚养，女儿由潘先生抚

养。经过调解，潘先生同意江女士的要求。
最后，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综合全案考

虑并参考推定“死亡婚姻”量化评测，认定双方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因此，法院判处准
予潘先生与江女士离婚，女儿由潘先生抚养，儿子
由江女士抚养，双方应负担的抚养费经折抵，潘先
生支付给江女士相应的抚养费。

婚姻是否死亡，量化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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